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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七二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教育基本法」

民國88年6月25日

檔 號：0 8 8 / 9 0 2 . 0 2 / 1 / 1 / 1 1

說  明 ：

早在民國82年立法委員即提出「教育基本法」草案，歷經6年審議，於民國88
年6月4日三讀通過，總統於同年6月23日公布，計有17條。教育基本法公布實

施，可謂教育史上的大事，具有時代的意義和價值。該法規範教育目的（培養

學生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）、教育方針（教育之實施，

應本有教無類、因材施教之原則，以人文精神及科學方法，尊重人性價值，致

力開發個人潛能，培養群性，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。）、教育機會均等、

教育經費、教育中立、中央政府教育權限、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、教育制

度、教育實驗及評鑑、學力鑑定、教師學生權利保障等項目。本法不僅確立了

國家教育發展的基本方針，亦是邁向現代化教育的總綱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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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可謂教育史上的大事，具有時代的意義和價值。該法規範教育目的（培養

學生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）、教育方針（教育之實施，

應本有教無類、因材施教之原則，以人文精神及科學方法，尊重人性價值，致

力開發個人潛能，培養群性，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。）、教育機會均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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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七三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修正「公教人員保險法」

民國88年6月17日

檔 號：0 8 8 / 8 0 1 . 0 1 / 1 / 2 / 1 4

說  明 ：

政府為安定公務人員生活，於民國47年1月29日總統令制定公布「公務人員保

險法」，實施以來，頗獲肯定。為了因應「全民健康保險法」、健全全國公

教人員制度，以及考量公務人員保險與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機關、承保機關

和保險權利義務相同，基於精簡保險法規與整合保險制度，乃於84年送立法院

進行修法，將「公務人員保險法」修正為「公教人員保險法」，確立公教保

險一體的制度。該法計有26條，規範保險對象（1.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專任

人員；2.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；3.依私立學校法規定，辦妥財團

法人登記，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

員。）、保險項目（殘廢、養老、死亡及眷屬喪葬）、保險主管機關（銓敘

部）及承保機關（中央信託局）、保險費繳付、保險給付等內容。本法為確立

公教人員保險之法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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